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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學生減免學雜費申請表暨切結書 

        學年度 第     學期( □暑期 ) 

學號  班別 
 □夜間班 
 □暑期班 

姓名  

聯絡

電話 

住家  

身分證 

字號 
 手機  

E-mail  公司  

學籍狀態 
□新生  □在校生        

□復學生(休學期間：□一學年□一學期，且未於休學當學期辦理減免後始休學) 

勾選 類別 檢  具  證  件 減 免 標 準 

□ 
軍公教 
遺族 

1. 撫卹令、卹亡給與令、年撫卹金證書、軍人遺族就學證
明書（檢具正本，繳影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略） 
3. 申請者需另附「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書」 

□卹內： 
○因公(減免學雜費全額) 
○因病(減免學雜費半額) 

□卹滿： 
依部頒規定標準減免 

□ 
原住民籍
學生 

1.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略） 

族籍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部頒規定標準減免 

□ 

身心障礙
學生 

（持鑑輔
證明學生
依備註4 
辦理） 

1. 身心障礙證明（檢具正本，繳影本） 
2.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得省略） 

(1) 未婚者:學生本人與學生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2) 已婚者:學生本人與配偶 

※最近一年度家庭年所得總額未超過220萬者始得申請(所
得總額以財政資訊中心提供為準，由學校將相關資料報
中央主管機關轉送查調，同學不需繳付所得清單，詳見
備註3) 

※上傳減免資料經教育部平台查核所得不合格者，於接獲
通知後一星期內繳回已減免之學雜費 

□極重度/重度：  

減免學雜費全額 

□中度：  

減免學雜費十分之七 

□輕度：  

減免學雜費十分之四 

□ 
現役軍人
子女 

1. 眷屬身分證或軍人身分證（檢具正本，繳影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略） 減免學費十分之三 

□ 
低收入戶
學生 

1. 低收入戶證明（檢具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鄉鎮區公所核發正本，繳影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略） 
減免學雜費全額 

□ 
中低收入
戶學生 

1. 中低收入戶證明（檢具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或鄉鎮區公所核發正本，繳影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略） 
減免學雜費十分之六 

□ 
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 

1.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區公所
開具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檢具正本，繳影
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略） 

減免學雜費十分之六 

切 結 書 
本人             申請上述學雜費減免並已詳閱以下備註說明，如有重複請領

政府發給之其他教育補助、同一教育階段重複申請減免、違反減免相關法規、提供

或隱匿不正確證明文件等之情事者，願負法律責任，並繳回減免金額。 

申請學生：                  簽名蓋章 
（未簽章切結者，將視同未申請） 

◎請接續下一頁詳閱備註 

(本表件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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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就讀在職碩士學位班者，比照本校大學部應繳就學費用減免之。(※非碩士學位班學生不可申請)。 

2. 原住民籍學生及軍公教遺族，如本學期前已申請核定者，每學期僅須填申請表毋須再繳附證明，但

休學後復學則須重新申請；其餘身心障礙學生、現役軍人子女、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依規定每學期必須重新申請，否則不予減免。 

3.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籍，於修業年限內，其最近一年度家庭年所得總額未超過新臺

幣貳佰貳拾萬元，得減免就學費用。前項家庭年所得總額(包括分離課稅所得)，其計算方式如下： 

(1)學生未婚者，為其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之家庭年所得總額。 

(2)學生已婚者，為其與配偶合計之家庭年所得總額。 

前項第一款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顯失公平者，得具明

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學校審查認定後，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免予合計。 

4. 持學習障礙鑑定證明而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得減免就學費用，另持情緒障礙、身體病弱鑑

定證明之學生，需經鑑輔會重新核發，始得辦理就學費用減免(十分之四)。 

5. 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證明、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等)，若有效期限即

將屆滿須重新鑑定者，請於新證核發後，儘速補辦減免作業。 

6. 延長修業年限、重修及補修者，其就學費用不予減免，惟身心障礙學生除外。身心障礙學生費用減免

包括重修、補修、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及延長修業年限，但同一科目重修、補修者以一次為限。 

7. 學生轉學、休學、退學、開除學籍者，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不予追繳。重讀、復學或再行入學時，

休學、退學前所就讀之相當學期、年級已享受減免之費用，不得重複減免。 

8. 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補助之學生嗣後如有要求退回已補助之學雜費減免金額，改申請其他政府助學金

補助等情形者，依「政府各類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作業須知」發放順序(雜費減免列為第1優先發

放)之規定，將不予辦理。 

9. 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有關就學費用之補助或減免及其他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不得重複申請本項學雜費減免，如有重複請領者，應繳回減免金額，未依規定繳款者，視同未

完成註冊手續。 

10. 依教育部規定，在同一學期已享有就學減免費用者，如有復學或轉學等情事，不得再重複申請，譬

如年級是研一(上學期)已辦減免，之後休學，復學時年級仍是研一(上學期)者，則不能重複申請，如

有上述狀況重複申請者，將另行通知學生繳還學雜費(追繳)，未依規定繳款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11. 同一年級同一學期，在他校辦理減免，在本校亦辦理減免，依教育部規定不得重複申請減免，將另

行通知學生繳還學雜費(追繳)，未依規定繳款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12. 申請學雜費減免者所繳交之戶籍謄本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且必須是3個月以內所開具之正本且含記

事欄。如與父母不同戶者，均需繳交。 

13. 申請軍公教遺族減免者需附「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書」，請於本校進修學院首頁→表單下載

→ 學雜費減免，表單下載網址：http://cee.ncue.edu.tw/download.php?masn=16&unitsn=。 

※國營事業單位遺族不得申請軍公教遺族減免。 

14. 申請『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者之有效證明文件為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證明內須載明減免學生

之姓名及身分證字號，村、里長之清寒證明及其他清寒證明不能申辦；申請『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減免者之有效證明文件為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區公所開具之特殊境遇家庭

身分證明文件，證明文件內須載明減免學生之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15. 教育部各項學雜費減免與政府各項助學措施（例如教育部弱勢助學補助、人事行政局子女教育補助、

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助學金、退輔會榮民子女助學金、勞委會勞工子女助學金…等），依教育部規定僅

能擇一申請，申請者選擇申請某一項減免或助學或補助後，即不再給予更換、變更申請項目，請申

請者詳細考慮。  

16. 同時辦理學雜費減免與就學貸款之學生，請先辦理學雜費減免後，再依餘額辦理就學貸款。 

17. 若學雜費減免教育部有制定新的規定時，將依據新的規定辦理學雜費減免相關作業。 

18. 請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公告期限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證明文件提出辦理。 

http://cee.ncue.edu.tw/download.php?masn=16&unitsn=

